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澄清公告

茲提述奧瑪仕國際控股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日期為二零一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之公告

（「該公告」），內容有關配售現有股份及根據一般授權先舊後新認購新股份。

本公司董事（「董事」）會（「董事會」）謹此澄清，該公告第5頁「完成認購事項」分節第二段

第一句因文書錯誤而被錯誤陳述，正確應為「根據上市規則第14A.92(4)(a)(ii)條，認購事

項必須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九日（即配售及認購協議日期後第14日）或之前完成」。

承董事會命

奧瑪仕國際控股有限公司

主席兼行政總裁

吳文新

香港，二零一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吳文新先生（主席兼行政總裁）及吳慧儀女士為本公司執行董事；以及楊

佩嫻女士、李志輝先生及施念慈女士為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。

* 僅供識別


